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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农发〔2026〕22号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南县稻虾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通知

益阳市、南县农业农村局，厅机关相关处室，厅直相关单位：

为支持南县全面提升稻虾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引领示范全省稻虾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关于加快推进南县稻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

                           2026年4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加快推进南县稻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南县是我省稻虾产业核心产区。为支持南县全面提升稻虾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引领示范全省稻虾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做优做强稻虾品牌。将南县稻虾纳入“洞庭香品湘当好”品牌培育三年行动，重点培育“南县稻虾米”“南县小龙虾”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一批稻虾产业企业品牌和特色产品品牌，到2028年力争南县稻虾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800亿元。支持稻虾产业开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认证，到2028年南县稻米类绿色有机企业、虾类绿色有机企业分别在15家、10家左右。

二、支持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支持开展稻虾米和小龙虾种源关键技术攻关，推动核心技术取得实质性进展。选育生长快、抗病强、品质优的小龙虾新品种、新品系，推广南洲香系列等稻虾共作专用水稻品种，到2028年南县稻虾共作专用水稻品种推广面积占比超40%。支持南县小龙虾养殖主体创建省级水产原、良种场，养殖企业申报中央预算内投资水产种质资源场建设项目。

三、培育稻虾种养示范基地。支持南县创建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在稳定双季稻面积的前提下，推广稻虾生态种养模式。支持在南县探索建立婴儿米粉专用稻米原料供应基地。依托“国家储备粮源基地”建设，推动2028年南县“一企一片一种”优质粮源基地数量实现倍增。支持南县实施稻渔综合种养基地、集中连片稻虾养殖基地建设。力争到2028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稻虾米年产量、小龙虾年产量分别达到65万亩、38万吨、13万吨。
四、强化龙头引领带动。做大做强一批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一批规上企业，带动各类主体加快发展。到2028年，培育出营收超50亿元的企业1家，营收过20亿元企业2家，营收过10亿元企业2家，营收过亿元的企业15家，鼓励省级国有企业在南县开展稻虾产业投资。支持粮食加工、水产品加工企业申报国家水产品初加工能力提升项目、省级农产品加工企业加工设备升级改造项目，开展成套数字化、智能化设备升级，推进优质米、虾制品等食品制造，以及甲壳素、虾青素等精深加工。

五、提升支撑服务水平。加快推进南县整区域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力争到2028年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推进南县智慧智能农业装备发展，支持南县建设1000亩以上稻虾机械化生产相关机具中试熟化基地，2至3个农机维修中心，全面提升稻虾生态种养智慧化、机械化水平。支持开展稻虾产业社会化服务，到2028年新培育2个左右省级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依托国家虾蟹产业技术体系长沙综合试验站和全省水产产业技术体系湘中（益阳）试验站，持续推进小龙虾“无沟无垄”“早苗早虾”、虾稻田“过腹还田”等特色技术的攻关和指导服务。

六、加快产品“出湘出境”。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优先支持南县建设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县域出口集聚区。支持符合条件的稻虾企业纳入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优质主体培育计划。鼓励稻虾企业参加国内外重要展会活动，支持企业对外注册，对稻虾企业参加目录内重点境外展会的展位费、物流费及人员费给予补贴。推动探索稻虾米出口港澳市场合作模式。支持办好南县小龙虾节、稻虾米推介周等活动。
七、打造产业集聚高地。支持南县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汇集资源要素，延伸产业链条，推进集群发展，加快构建现代稻虾产业体系，打造全国稻虾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引领区。支持南县按程序申报建设稻虾产业国家或省级产业融合项目。洞庭湖小龙虾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项目资金投向南县比例原则上不低于20%。

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支持南县申报国家渔业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国家亚洲开发银行贷款长江流域生态低碳乡村建设示范项目。支持小龙虾养殖主体创建国家级水产绿色健康养殖技术推广“五大行动”骨干基地。优先支持南县开展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秸秆综合利用，支持南县实施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持续改善稻虾田土壤健康指标，提升稻虾共作生态系统稳定性。

九、加强稻虾全过程质量监管。支持南县从种养、加工、储运、餐饮、文旅等各环节完善稻虾产业标准体系，每年制修相关地方标准、团体标准3-5项，加快南县稻虾米、小龙虾标准体系提档升级。发挥稻虾产业协会作用，推动品牌输入地严格执行产品标准，保障品牌品质。加快推进稻虾产业生产经营主体及产品纳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湖南省应用系统，实现应纳尽纳。到2028年，上市销售的南县稻虾产品药残检测合格率达到100%，确保从农田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用好贴息、担保等金融政策工具支持稻虾产业发展。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开发稻虾米、小龙虾系列信贷产品和保险模式。加大稻虾产业信贷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稻虾种养大户、小龙虾加工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贷款贴息支持，分级分档按照不超过市场报价利率的50%予以贴息，单个主体最高贴息200万元/年。

《关于加快推进南县稻虾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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